
海珠区知识产权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海知查字 (2016) 8 号

被处罚人 吴恩举

经营者 吴恩举

经营地址 广州市海珠区长江百货交易城 F189 档

表十二

邮政编码 510000 电话 34257989 

吴恩举:

2016 年 9 月 1 日，知识产权管理科对位于广州市海珠区

长江百货交易城 F189 档的广州市海珠区雄兴五金电器不锈

钢制品陶瓷制品总汇进行检查，现场发现经营者吴恩举销

售的美星日电牌电器插座外包装标注有"包装外观专利

号 200930186708.0 仿冒必究"字样。经检索，该专利号

对应的专利权已于 2014 年 5 月 8 日终止。该店未能现场提

供证明该产品具有有效专利权的材料。

根据进一步调查，吴恩举未能按要求提供任何能证明

上述产品具有有效专利权的文件和材料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》第八十四条规定，销售"专利权被宣告

无效后或者终止后继续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标注专利标识"

的产品，已构成假冒专利行为。

考虑到当事人主动配合执法人员的调查;涉案产品数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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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少，社会危害性较小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第

六十三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》第八十四条

第(一)、(三)款、《专利行政执法办法》第四十五条之规

定，我局作出以下行政处罚:

1.责令其立即停止假冒专利行为;

2.消除尚未售出的产品包装上的专利标识;产品上的专

利标识难以消除的，销毁该产品或者包装。

被处罚人不服从本决定的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的

60 日内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或广州市知识产权局提起行

政复议或者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6 个月内向广州知识产权法

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，行

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。

2016 年 1 1 月"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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